划定矿区范围申请审批书

申请单位（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填   表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
填表说明

1、本书由申请单位（人）填写一式四份，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，按所跨区域数增加相应份数。

2、申请单位（人）：填写法人单位名称（或经工商部门核定的企业名称）或个人申请人姓名。

3、矿产名称：填写开采矿产资源所开办矿山的名称。

4、经济类型：按国有、集体、私营、个体、股份制、××合资、××合作、××独资等填写。

5、矿山地址：填写申请矿区范围涉及的省、市（地、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名称。

6、主管部门：填写行政主管部门全称，无主管部门的填行业或归口管理部门全称。

7、地质报告审批情况：填写地质报告审批机关名称、审批时间、审批文号、审批结果等。

8、地质资料取得方式：按有偿取得、国有调用取得、中标取得、申请或受让探矿权取得填写。

9、批准或提交矿产储量：指地质报告中提交的或经审批的矿体（矿区、井田等）储量。

10、设计利用或保有储量：新建、在建矿山填设计利用储量，生产矿山填保有储量。

11、开采矿种：填写开采主矿种及综合开发利用矿种。

12、开采方式：按地下开采、露天开采地下及露开联合开采、钻井开采等填写。

13、设计或生产规模：新建、在建矿山填设计规模，生产矿山填生产规模。

14、设计或尚可服务年限：新建、在建矿山填设计服务年限，生产矿山填尚可服务年限。

15、选矿方法：按浮选、重选、磁选、电选、风选、浸取选或具体联合选矿方法填。

16、综合利用方案：扼要填写矿产资源开发综合利用具体方案。

17、最终产品方案：填写本企业的最终产品的具体名称。

18、矿山投资金额：指采、选部分投资总额。

19、申请矿区范围：填入申请矿区范围各桩点坐标，桩点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连续编号，X为7位数，Y为8位数。备注栏注明：（1）于××地质地形图中以××号至××号桩点圈定；（2）开采标高：＋（－）××米至＋××米。（3）矿区面积：××Km2。

20、附件：填入申请划定矿区范围所要求提供的有关附件资料名称。

	申请单位（人）
	
	电话号码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申请报告文号、名称

或原采矿许可证号
	

	矿山名称
	
	经济类型
	

	矿山地址
	
	主管部门
	

	地质报告名称
	
	地质报告提

交单位、时间
	

	地质报告

审批情况
	
	地质资料

取得方式
	

	批准或提交矿产储量
	A＋B＋C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D＝

	申请或占有累计探明储量
	A＋B＋C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D＝

	设计利用或保有储量
	A＋B＋C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D＝

	矿石地质品位

（级、煤质牌号）
	

	开采矿种
	
	开采矿体及编号
	

	开采方式
	
	设计或生产规模
	

	设计或尚可

服务年限
	
	选矿方法
	

	综合利用方案
	
	最终产品方案
	

	矿山投资金额
	
	注册资金
	

	资金来源
	


	申请矿区范围（填入国家直角坐标）

	桩点号
	X
	Y
	桩点号
	X
	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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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附    件
	

	采矿登记

管理机关

审批意见
	开采矿种
	

	
	矿山地址
	

	
	矿区范围
	见采矿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矿区范围

	
	地质储量
	
	可采储量
	

	
	拟建规模
	
	预计服务年限
	

	
	综合回收、利用要求
	

	
	矿区范围预留期
	年，自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 年      月

	
	请依据批复的矿区范围，在矿区范围预留期内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做好矿山建设项目的立项、企业设立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、论证等有关工作，每半年向登记机关报告一次项目进展情况，并于        年      月底前持采矿登记资料到登记管理机关办理采矿登记手续。逾期未办理采矿登记手续，未领取采矿许可证，该矿区范围不予保留。

（采矿登记专用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	批准矿区范围（填入国家直角坐标）

	桩点号
	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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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桩点号
	X
	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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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
	（采矿登记专用章）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